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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立
委
謝
龍
介
二
十
九
日

回
應
台
南
市
正
副
議
長
賄
選
案
�

他
說
�
從
無
罪
的
判
決
看
來
�
台

南
地
院
一
審
埋
單
這
是
﹁
換
票
﹂

不
是
﹁
買
票
﹂
�
這
麼
離
譜
的
判

決
實
在
很
難
不
讓
人
聯
想
�
是
因

為
邱
莉
莉
等
﹁
黨
證
辦
對
張
�
官

司
有
人
幫
﹂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羅
智

強
痛
批
�
無
罪
判
決
讓
台
南
真
成

為
﹁
民
主
進
步
黨
的
勝
地
﹂
�

　

謝
龍
介
說
�
台
南
市
正
副
議
長

賄
選
案
�
台
南
地
檢
署
起
訴
前
民

進
黨
中
執
委
郭
再
欽
�
民
進
黨
政

府
議
長
邱
莉
莉
與
林
志
展
�
以
每

票
至
少
一
千
萬
元
�
再
加
上
保
障

議
員
跑
票
�
如
果
未
來
落
選
的
薪

資
�
還
有
便
宜
購
入
房
產
等
條
件

威
脅
利
誘
�
甚
至
搬
出
台
南
市
長

黃
偉
哲
﹁
作
保
﹂
�
如
今
台
南
地

院
一
審
宣
判
�
十
名
被
告
�
買
票

的
�
賣
票
的
�
白
手
套
�
扮
黑
臉

的
全
部
無
罪
！
邱
莉
莉
等
人
的
律

師
團
�
在
審
理
過
程
中
主
張
這
是

﹁
換
票
﹂
不
是
﹁
買
票
﹂
�
台
南

地
院
一
審
埋
單
了
�

　

謝
龍
介
痛
批
�
查
辦
基
層
賄
選

�
查
辦
老
百
姓
收
禮
是
一
個
標
準

�
辦
到
議
長
層
級
�
辦
到
數
百
上

千
萬
元
的
案
子
�
又
是
另
一
套
標

準
�

　

謝
龍
介
說
�
他
始
終
願
意

相
信
司
法
的
獨
立
�
就
像
皇

后
的
貞
操
�
但
這
麼
離
譜
的

判
決
�
實
在
很
難
不
讓
人
聯

想
�
是
因
為
邱
莉
莉
等
人
的

﹁
黨
證
辦
對
張
�
官
司
有
人

幫
﹂
�
更
讓
人
懷
疑
�
是
因

為
賴
清
德
準
總
統
已
經
提
前

背
書
�
放
話
自
己
連
一
干
被
告
的

﹁
卡
稱
有
幾
根
毛
都
知
道
﹂
�

　

對
於
即
將
卸
任
的
蔡
總
統
來
說

�
八
年
前
�
她
首
次
就
職
演
說
�

講
到
司
法
改
革
獲
得
最
大
掌
聲
�

謝
龍
介
說
�
八
年
後
�
一
個
釋
憲

強
行
廢
死
�
一
個
換
票
不
是
買
票

�
難
道
這
就
是
蔡
總
統
追
求
的
歷

史
定
位
？
離
譜
判
決
已
徹
底
摧
毀

台
灣
人
民
對
司
法
僅
存
的
尊
敬
�

　

羅
智
強
表
示
�
尊
重
司
法
獨
立

判
決
有
效
性
�
但
無
法
尊
重
這
份

判
決
載
明
的
無
罪
理
由
：
﹁
楊
志

強
長
期
堅
定
支
持
郭
信
良
�
所
以

郭
再
欽
斷
不
致
透
過
楊
志
強
對
其

他
國
民
黨
議
員
行
賄
﹂
�
如
此
荒

謬
武
斷
的
言
論
�
用
﹁
關
係
熟
不

熟
﹂
來
直
接
判
斷
有
沒
有
賄
選
�

就
寫
在
今
天
地
院
無
罪
判
決
裡
�

 
 

羅
智
強
指
出
�
﹁
拐
騙
市
議
員

上
車
�
在
車
內
要
求
市
議
員
議
長

不
能
投
誰
�
該
當
何
罪
？
﹂
﹁
今

天
台
南
地
院
的
判
決
告
訴
全
國
人

民
�
這
是
競
選
常
規
行
為
�
難
謂

有
何
強
人
所
難
之
處
�
因
此
無
罪

；
那
未
來
全
國
的
派
系
惡
勢
力
�

是
否
都
可
以
在
路
邊
隨
意
攔
選
民

到
密
閉
空
間
�
要
求
選
民
不
能
投

給
誰
？
這
根
本
是
開
民
主
倒
車
�

破
壞
台
灣
民
主
政
治
！

　

記
者
葉
進
耀
／
台
南
報
導

　

台
南
市
議
會
正
副
議
長
賄
選
案
歷
經

一
年
審
理
�
台
南
地
方
法
院
廿
九
日
審

結
�
法
官
認
為
議
長
邱
莉
莉
�
副
議
長

林
志
展
等
十
人
�
均
罪
證
不
足
�
判
決

無
罪
�
台
南
地
檢
署
表
示
�
將
於
收
到

判
決
書
後
�
研
議
提
起
上
訴
�

　

二
０
二
二
年
十
一
月
間
�
台
南
市
正

副
議
長
選
舉
賄
聲
賄
影
傳
言
不
斷
�
台

南
地
檢
署
查
出
邱
莉
莉
�
林
志
展
�
郭

再
欽
及
楊
志
強
等
人
形
成
共
同
犯
意
聯

絡
�
由
郭
擔
任
總
操
盤
手
�
目
標
為
讓

邱
當
選
第
四
屆
議
長
�
郭
再
欽
等
人
利

用
買
票
手
段
向
國
民
黨
議
員
挖
票
�
開

出
每
票
一
千
萬
元
賄
選
�
遇
不
肯
賣
票

的
議
員
�
則
改
由
安
平
角
頭
林
士
傑
︵

綽
號
土
雞
仔
︶
出
面
採
恐
嚇
手
法
�
讓

對
方
就
範
�
最
後
邱
莉
莉
�
林
志
展
如

願
當
選
正
副
議
長

　

後
來
�
二
０
二
三
年
三
月
二
日
�
檢

方
依
違
反
公
職
人
員
選
舉
罷
免
法
等
多

項
罪
嫌
起
訴
十
人
�
包
括
邱
莉
莉
�
林

志
展
�
民
進
黨
前
中
執
委
郭
再
欽
�
南

市
無
黨
團
結
聯
盟
顧
問
楊
志
強
�
市
議

員
李
文
俊
及
其
友
人
黃
怡
萍
�
南
市
區

漁
會
理
事
長
林
士
傑
�
市
議
員
黃
麗
招

�
市
議
員
李
鎮
國
及
其
妻
子
高
玫
仙
�

　

台
南
地
院
刑
一
庭
長
莊
政
達
指
出
�

判
決
無
罪
四
大
理
由
�
包
括
：

　

一
�
依
邱
莉
莉
�
林
志
展
�
郭
再
欽

等
人
通
話
內
容
�
僅
可
知
邱
與
郭
閒
聊

�
展
現
將
來
參
選
決
心
；
郭
與
林
討
論

相
關
情
資
傳
言
�
邱
提
醒
林
勿
向
媒
體

透
露
民
國
配
之
政
黨
可
能
性
等
�
依
檢

察
官
所
舉
事
證
�
不
足
證
明
邱
莉
莉
等

人
有
賄
選
及
恐
嚇
之
謀
議
�

　

二
�
關
於
行
賄
方
一
峰
部
分
�
郭
再

欽
與
楊
志
強
之
通
話
內
容
未
曾
具
體
提

及
要
對
哪
些
市
議
員
�
以
何
種
方
式
行

求
賄
�
顯
見
郭
僅
係
選
舉
期
間
閒
聊
探

詢
選
情
之
消
遣
場
面
話
�
且
證
人
方
一

峰
之
證
詞
反
覆
且
矛
盾
�
難
以
作
為
有

罪
之
依
據
�

　

三
�
關
於
行
賄
李
鎮
國
�
高
玫
仙
部

分
�
在
二
０
二
二
年
十
二
月
廿
一
日
會

面
前
�
李
鎮
國
於
廿
日
已
確
定
支
持
李

文
俊
與
邱
莉
莉
合
作
搭
配
競
選
�
縱
使

廿
日
晚
間
發
生
李
鎮
國
遭
人
比
﹁
７
﹂

恐
嚇
事
件
�
亦
未
改
變
態
度
�
並
非
如

起
訴
書
所
指
因
所
謂
﹁
Ａ
保
證
﹂
�
﹁

Ｂ
折
扣
﹂
�
﹁
Ｃ
經
費
﹂
及
﹁
Ｄ
薪
資

給
予
﹂
等
欠
缺
具
體
明
確
事
項
而
影
響

其
投
票
意
向
�
難
認
有
何
對
價
關
係
� 

　

四
�
關
於
恐
嚇
妨
害
方
一
峰
部
分
�

證
人
方
一
峰
證
述
前
後
矛
盾
�
且
依
其

當
庭
證
述
�
其
聽
聞
林
士
傑
話
語
後
並

未
心
生
恐
懼
�
難
認
恐
嚇
言
語
�
卷
內

亦
無
積
極
客
觀
證
據
證
明
邱
莉
莉
等
人

有
何
犯
意
聯
絡
�
不
能
僅
憑
證
人
方
一

峰
之
單
一
指
述
�
而
為
不
利
之
認
定
�

罪
證
不
足

正副
議長賄選案 邱莉

莉10人無罪全

地院列4理由:難認對價關係/不足證明賄選及恐嚇謀議等 南檢研議上訴

地院埋單這是「換票」不是「買票」

謝龍介:黨證辦對張 官司有人幫

　←台南地院刑事庭發

言人莊政達二十九日表

示，南市議會正副議長

賄選案，因罪證不足，

十名被告均判無罪。

（記者葉進耀攝）

羅智強:無罪理由荒謬武斷

遺憾失望! 黃國昌籲檢方上訴

NCC拒提供鏡電視案資
料 藍白轟擺爛

　

本
報
綜
合
報
導

　

針
對
台
南
正
副
議
長
賄

選
案
�
邱
莉
莉
等
十
人
一

審
均
無
罪
�
民
眾
黨
立
院

黨
團
總
召
黃
國
昌
表
示
�

個
人
尊
重
司
法
�
但
對
於

判
決
結
果
�
仍
然
感
到
遺

憾
且
失
望
�
呼
籲
檢
方
提

起
上
訴
�
改
正
地
方
政
治

敗
壞
賄
選
風
氣
�

 
 

黃
國
昌
表
示
�
法
院
提

出
的
無
罪
理
由
摘
要
三
﹁

檢
察
官
主
張
對
李
鎮
國
�

高
玫
仙
行
求
賄
賂
部
分
﹂

�
台
南
地
方
法
院
認
為
﹁

Ａ
保
證
﹂
僅
是
郭
再
欽
政

治
上
的
承
諾
�
藉
以
取
得

李
文
俊
及
李
鎮
國
的
信
任

�
難
以
認
為
賄
選
或
不
正

利
益
�
黃
國
昌
質
疑
�
試

問
郭
再
欽
是
以
何
種
身
分

可
以
提
出
政
治
上
的
承
諾

？
李
鎮
國
�
高
玫
仙
如
果

不
是
貪
圖
郭
再
欽
開
出
的

條
件
�
何
以
在
與
郭
再
欽

等
人
見
面
後
�
隨
後
在
台

南
市
議
長
投
票
支
持
邱
莉

莉
？
他
呼
籲
檢
方
依
照
職

權
提
起
上
訴
�
藉
由
司
法

改
正
地
方
政
治
敗
壞
的
賄

選
風
氣
�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�
傅
希
堯
／
台
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立
院
黨
團
二
十
九
日

召
開
記
者
會
�
邀
請
﹁
鏡
電
視

申
設
及
後
續
爭
議
調
閱
專
案
小

組
﹂
召
集
人
林
國
成
�
針
對
Ｎ

Ｃ
Ｃ
拒
絕
提
供
任
何
資
料
�
公

然
挑
釁
立
法
院
交
通
委
員
會
決

議
�
給
予
最
嚴
厲
譴
責
�
國
民

黨
團
痛
批
�
Ｎ
Ｃ
Ｃ
擺
爛
不
作

為
�
被
監
督
者
跟
監
督
者
討
價

還
價
的
行
徑
�
是
憲
政
史
上
最

離
譜
的
一
頁
�
﹁
Ｎ
Ｃ
Ｃ
到
底

在
怕
甚
麼
？
國
民
黨
團
與
民
眾

黨
團
絕
對
會
追
查
到
底
！
﹂

　

書
記
長
洪
孟
楷
表
示
�
立
院

交
通
委
員
會
三
月
十
一
日
成
立

﹁
鏡
電
視
申
設
及
後
續
爭
議
調

閱
專
案
小
組
﹂
�
要
求
Ｎ
Ｃ
Ｃ

提
供
資
料
�
但
Ｎ
Ｃ
Ｃ
在
四
月

二
十
五
日
回
函
指
出
�
依
法
調

閱
小
組
可
要
求
機
關
提
供
特
定

議
案
資
料
�
但
本
案
屬
公
司
治

理
與
機
關
監
理
事
項
�
鏡
電
視

申
設
是
否
涉
及
特
定
議
案
尚
有

疑
義
�
請
交
委
會
釐
清
並
釋
明

�
洪
孟
楷
質
疑
�
Ｎ
Ｃ
Ｃ
寫
了

這
麼
多
文
字
�
重
點
只
有
一
個

：
﹁
資
料
就
是
不
願
提
供
﹂
�

Ｎ
Ｃ
Ｃ
如
此
離
譜
�
荒
謬
�
臉

皮
厚
到
無
下
限
的
地
步
�
到
底

在
怕
什
麼
？
文
件
公
開
透
明
有

什
麼
理
由
拒
絕
？
現
在
是
被
監

督
者
跟
監
督
者
討
價
還
價
�

　

洪
孟
楷
痛
批
�
Ｎ
Ｃ
Ｃ
回
文

完
全
視
法
令
於
無
物
�
藐
視
國

會
�
在
其
他
民
主
國
家
都
有
相

關
罰
則
�
刑
責
�
看
到
現
在
行

政
機
關
擺
爛
不
作
為
�
更
凸
顯

在
野
黨
推
動
國
會
改
革
五
法
的

迫
切
性
與
必
要
性
�

　

Ｎ
Ｃ
Ｃ
調
閱
小
組
召
集
人
林

國
成
表
示
�
Ｎ
Ｃ
Ｃ
拒
絕
提
供

任
何
資
料
�
除
公
然
挑
釁
立
法

院
交
通
委
員
會
決
議
�
他
更
合

理
懷
疑
Ｎ
Ｃ
Ｃ
若
不
是
心
中
有

鬼
�
就
是
有
圖
利
或
見
不
得
人

之
處
�
國
民
黨
團
�
民
眾
黨
團

都
一
定
會
追
查
到
底
�

　

對
藍
白
立
委
的
質
疑
�
Ｎ
Ｃ

Ｃ
回
應
�
依
照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
七
二
九
號
解
釋
�
為
符
合
正
當

法
律
程
序
�
立
法
院
文
件
調
閱

權
之
調
閱
範
圍
僅
止
於
目
的
明

確
之
﹁
特
定
議
案
﹂
�
依
憲
法

第
六
十
三
條
規
定
�
應
指
法
律

案
�
預
算
案
及
國
家
其
他
重
要

事
項
等
�
本
次
鏡
電
視
調
閱
小

組
於
成
立
或
調
閱
程
序
中
�
並

未
說
明
是
基
於
何
項
重
大
特
定

議
案
而
需
要
行
使
調
閱
權
�
望

該
調
閱
小
組
能
協
助
釋
疑
�


